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1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社(四)字第105006446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徵稿細則、徵選海報

主旨：檢送105年教育部『全國語文競賽──客家語朗讀文章』徵

稿活動徵稿細則與徵選海報各1份，惠請貴機關協助宣傳，

並鼓勵所屬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活動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05年7月31日止，一律採電子

郵件方式收件，請將投稿作品傳送至活動專屬信箱：hakka_

2016@mail.naer.edu.tw。

二、檢附活動徵稿細則與徵選海報，其他相關訊息刊登於活動網

頁：http://hakkaessay.naer.edu.tw/，請協助連結及公告，

以便民眾瀏覽。

正本：文化部、國立臺灣文學館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(含大學系統
)

副本：國家教育研究院、本部終身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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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教育部 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聯絡人：湯怡祥
電話：(02)77366818
傳真：(02)33932319
Email：yishiang@mail.moe.gov.tw


